FAX99电子传真业务受理单
年    月    日
	省、直辖市
	
	地区
	
	受理单编号
	

	1、客户基本信息：以下由客户填写：

	公司名称
	
	EMAIL:
	

	公司地址
	

	经办人身份证号
	
	公司营业执照号(个人可不填 )
	

	公司电话
	
	
	QQ/MSN：
	

	联系人姓名
	
	手机
	
	邮政编码
	

	业务类型
	√新开户              □销户                □变更用户类型
□其他                                      （打√）

	2、功能设定：以下由服务商填写

	登录名设定
	
	申请人初始密码
	

	申请号码
	号  码：
	用户类型
	□分机用户

	
	分机号：
	
	□直拨用户

	
	数  量：
	
	□企业用户

	
	
	
	□只发用户

	3、付费信息

	付款方式
	□转帐         □现金        □支票            □其它

	预付账户租用费：
	（大写）

	号码租用有效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预存话费：
	（大写）

	4、服务商信息

	业务联系人
	
	业务受理热线：
	021-51879637

	传真号码：
	021-51901139
	技术支持热线：
	021-51879638

	网     站:
	http://www.fax112.com
	技术支持email：
	818908@eachwe.com

	注：本受理单一式两份，用户、服务商各一份，双方签字盖章、付款后即生效。如确认以上内容属实，并同意接受本受理单及背面之《FAX99电子传真业务服务合同》内容，请签字盖章：

	受理单位（甲方）盖章：

上海一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客户签字/单位（乙方）盖章：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FAX99电子传真业务服务合同
甲方：上海一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

鉴于：

1、甲方可以提供FAX99网络传真服务；

2、乙方愿意按照本合同中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甲方购买FAX99网络传真服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规定，乙、甲双方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条款。

第一条：条款效力

FAX99网络传真业务合同(以下称“合同”)旨在说明乙、甲双方在本合同下的权利与义务。

乙方在签署本合同之前应仔细阅读本合同；签署本合同表示乙方已理解并完全接受本合同。

第二条：服务提供

甲方运用自己的操作系统通过国际互联网络为用户提供网络传真服务。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按对外公布的资费标准收费。甲方根据乙方选择的使用方式，为乙方提供专用的网络传真号码，供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在FAX99网络传真使用。乙方可根据自身使用情况进行续费，甲方将根据乙方的续费类别进行顺延乙方的使用效期或增加传真发送费。

第三条：支付方式

1、  当乙方预存网络传真发送余额少于0.3元时，甲方将停止乙方发出传真的权限，甲方仍可接收传真。

2、  当乙方所付的FAX99网络传真号码使用费到期时，甲方将停止乙方接收传真的权限。 

3、  当乙方连续三个月欠FAX99网络传真号码使用费时，甲方将收回乙方使用的网络传真号码。

4、  乙方可以通过甲方的计费系统自行查询发送传真费用及余额，如有异议，请于当月内与乙方联系、调整。

5、  甲方在乙方未按时按本合同条款支付时，有权终止提供本合同的合约服务。

第四条：保密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将有义务采取措施保守在甲方提供服务期间获得的乙方保密商业信息(简称“保密信息”)。甲方将保证提服务的甲方工程师在未经乙方同意的情况下，不转移任何乙方的文件或其它材料，并且不会对乙方公司员工之外的任何其他人提供保密信息，除非乙方书面通知甲方。甲方在这里承担的责任不包括任何下述保密信息：

1、  并非由于甲方过失而在公共场所出现的信息

2、  属于甲方合理拥有的，且无任何保密责任的信息或者是由甲方独立开发的任何信息

第五条：法律制约

乙方单独承担传送内容的责任。乙方对网络传真服务的使用必须遵守地方法律、国家法律和国际法律的规定。

乙方不得利用网络传真从事以下任何一项活动：

(a)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b)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围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

(d)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e)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f)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g)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h)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i)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六条：服务承诺

甲方对所有服务将尽力维护其安全性及方便性，但对服务中出现因病毒破坏或黑客攻击造成信息删除或储存失败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七条：合同变更  

任何针对本合同的更改或增加，须经乙、甲双方的协商和书面认可。若甲方有理由认为乙方的要求可能影响产品的性能与安全，或者乙方不愿增加服务费用，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由此发生的损失。

甲方有权根据乙方的变更要求对服务项目做出相应的变更。

第八条：不可抗力

乙甲任何一方如果是因为不可抗拒力而不能执行本合同的部分或全部条款，无需负任何责任。

不可抗拒力包括地震，洪水，战争，军事行动，自然灾害，政府指令等不可抗拒的因素。

